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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

关于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

表决权股份数为 143,426,652 股，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6.3694%。其中，出席本次

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名，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为

138,630,740 股，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5.1533%；出席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121

名，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4,795,912 股，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.2161％；出席本

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 120 名，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4,615,912 股，占公司

股本总额的 1.1705％，其资格均合法有效。此外，公司董事、监事及董事会秘书

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。   

三、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

  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了《关于修改<南天信息章程>

部分条款的议案》《南天信息独立董事管理办法（2023 年）》以及《关于聘任会

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共计三项议案，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

进行了表决，结果均以符合公司《章程》规定的票数同意通过了以上议案。 

    四、结论意见 

    根据以上事实和文件资料，本所律师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、

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、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，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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